附件3
两化融合典型案例申报要求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重要指示精神，以融合促创新、以融合促发展，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现组织开展2025年两化融合典型案例征集工作。
一、征集内容
以两化融合发展为主题，围绕数字领航企业、数字化供应链、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应用、通用数字化工具产品、重点行业数字化场景等方向，遴选一批融合水平高、创新能力突出、实施效果显著、带动作用强的典型案例，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有力支撑。
（一）数字领航企业。面向制造业优质企业，结合当前大模型、数字孪生、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在大企业、中小企业两个维度，遴选一批在AI融合创新、智能决策优化、数字生态构建等方面表现突出的数字领航企业典型案例。通过打造“技术引领+场景驱动”双轮示范模式，提供可复制的智能化转型方法论和行业解决方案，加速制造业整体数字化跃迁。
（二）数字化供应链。面向培育数字化生态的供应链上下游，聚焦数字化供应链生态上下游业务协同水平不高、全链条数据贯通难度大、系统解决方案供给不足等问题，在数字化供应链场景突破、数字化供应链服务创新、数字化供应链融通转型等方向，遴选一批数字化供应链典型案例。通过提炼总结数字化供应链建设的优秀经验，为企业开展数字化供应链建设提供指引和参考。
（三）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应用。围绕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等方向，征集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应用典型案例，促进创新资源优化配置、要素资源流通利用、价值链各环节高效协同发展，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四）通用数字化工具产品。聚焦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化工具产品标准化程度较低、使用成本偏高、二次开发难度较大等问题，在数字化感知和检测工具、数字化专用装置、数字化“中间件”、数字化边缘节点、SaaS化企业管理软件、工业智能体、工厂“数字大脑”等方面，遴选一批普适化、标准化、智能化通用工具产品应用典型案例。通过构建低成本、轻配置、普适性的通用数字化工具产品矩阵，引导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五）重点行业数字化场景。面向钢铁、石化、工程机械、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医疗装备、家电、制糖、白酒、美妆日化、锂电池、印制板（PCB）、智能移动终端、民爆等14个重点行业，聚焦行业面临的关键问题和共性痛点，以场景为切入点，围绕行业场景图谱和要素清单（包括工具软件、知识模型、数据要素、人才技能等数字化要素清单），遴选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重点场景典型案例，为企业明确重点、理清路径提供指南与借鉴。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主体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较好的经济实力、较强的技术研发和融合创新能力，包括制造业企业和数字化供应商企业。原则上每个申报主体在每个方向只能申报1个典型案例。
（二）申报主体近三年财务状况良好、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
（三）申报主体具备支撑两化融合的技术能力和产业影响力，在企业转型、供应链生态、平台应用、产品推广、产业升级等方面有可量化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四）案例须主题明确、重点突出、逻辑清晰、材料真实，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三、征集程序
（一）材料申报。申报主体根据《2025年两化融合典型案例要素条件》选择申报方向，填写《2025年两化融合典型案例申报书》（要素条件和案例申报书可通过申报平台下载：https://wenjuan.cii-contest.cn/index/login/index.html），进行线上申报。完成线上申报后导出申报书，将纸质版（加盖公章）及电子版（PDF扫描件）报送至所在县（市、区）工信部门。
（二）案例推荐。各县（市、区）工信部门负责汇总辖区内典型案例申报情况，于2025年12月4日前将工作联系人反馈表（可通过申报平台下载）、案例申报材料（一式四份）及案例汇总表等材料加盖公章纸质版报送至泉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电子版发送至qzszhzxsd@163.com。
（三）评审推广。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专家对征集案例进行评审，按程序公示、发布典型案例名单。对成效显著、示范效应良好的典型案例，按程序对外推广应用。
附：两化融合典型案例推荐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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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两化融合典型案例推荐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联系人及电话：
	序号
	属地
	申报主体
	案例方向
	案例名称
	案例摘要

	
	
	
	
	
	

	
	
	
	
	
	

	
	
	
	
	
	

	
	
	
	
	
	

	
	
	
	
	
	


注：1.案例方向填写正文列举的5个主题，如涉及其他领域，则填写其他；2.案例名称应精炼准确，紧扣案例方向，突出案例特色亮点，不超过20字；3.案例摘要应突出主要做法及成效、案例特色等，不超过300字；4.联系人请填写本次案例征集工作承办人；5.本汇总表加盖县（市、区）工信部门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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